靜宜大學主管職務加給支給標準
100.09.20 靜宜大學董事會第8屆第8次會議訂定
第1條  為延聘並禮遇各級主管，特訂定「靜宜大學主管職務加給支給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
第2條  本校校長之待遇由董事會核定；各級主管加給則由校長依本標準核定。
第3條  本標準所稱主管為副校長、校牧及擔任本校組織規程內所列主管職務，並實際負領導責任之各級單位主管、副主管、處(室)秘書、校警隊長等。
各碩士在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具一定規模者，始適用本標準。
依校務發展需要且經行政會議通過之任務編組，其負責人得適用本標準。
第4條  同時兼任兩個主管職務者，只支給其中較高之主管職務加給。
第5條  加給均以月計支。但當月服務未滿整月者，按當月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
前項每日計發金額之標準，以當月全月加給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第6條  各級主管之職務加給標準如下表。
	     靜宜大學主管職務加給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主管別
	下限
	上限

	副校長
	30,000
	53,000

	一級主管
	25,000
	38,000

	系主任暨部分責任較重之一級副主管
	25,000
	30,000

	一級副主管
	15,000
	20,000

	責任較重之二級主管
	12,000
	17,000

	二級主管
	9,000
	14,000

	校警隊隊長
	3,500
	6,500


第7條  本標準經董事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